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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万明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13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石万明，男，195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

再审申请人石万明因诉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平鲁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晋行终27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广宇、审判员杨立初、审判员梅芳参加的合议庭，对

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石万明向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于2015年4月3日进京上访，2015年4月4日被平鲁区公安局行政拘留，其认为

平鲁区吴晓斌出具假证明冒充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训诫书》命令公安局对其下达行罚决字〔2015〕0001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起诉要求平鲁区政府赔偿损失41万元。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石万明起诉平鲁区政府行政诉讼一案，该院收到起诉材料后，经审查，于2016年4月25

日通知石万明补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及申请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的证据材料。石万明于2016年5月9日向该院提交“证

条”，经审查仍不符合起诉条件。另，石万明因不服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对其作出的行罚决字〔2015〕000143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曾起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并赔偿损失，经平鲁区人民法院及该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

石万明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立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2016）晋06行初13号行政裁定，对石万明的起诉，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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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万明不服，提起上诉。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石万明起诉时并没有提供平鲁区政府对其作出过相应行政行为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平鲁区政

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证据，因此，石万明起诉平鲁区政府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而石万明不服朔州市公安局平鲁

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5)朔中行终字第24号生效行政判决，判决驳回石万明的诉讼请求。故石

万明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裁定不予立案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作出（2016）晋行终271号行政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石万明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其上访不存在违法行为，平鲁区政府吴晓斌捏造事实违法认定其违法上访，命令公安局对其下达行

罚决字〔2015〕0001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其拘留限制人身自由。平鲁区政府对其行政处罚是错误和违法的。故请求：1.撤销

二审行政裁定；2.依法判令平鲁区政府赔偿其心灵上、名誉上的伤害八万元，赔偿损害其生命权、健康权、人格权、身份权八万

元，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八万元，赔偿误工费、限制人身自由赔偿费八万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第四条第二款还规

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石万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时，不能证明平鲁区政府作出过加害行为，所谓的“加害行为”也未被确认为违法。而且，也没有经过先行处理程序。因此，不

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均无不当。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

立。

综上，再审申请人石万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石万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广宇

审判员　　杨立初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骆芳菲

书记员张兰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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